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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金简介

（一）、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基金简称 南方和利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93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 年 1 月 25 日

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 27,632,693.20 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争获得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重点投资信用类债券，以提高组合收益能力。本基金依靠

对宏观经济走势、行业信用状况、信用债券市场流动性风险、信用

债券供需情况等的分析，判断市场信用利差曲线整体及分行业走势，

确定各期限、各类属信用债券的投资比例。依靠内部评级系统分析

各信用债券的相对信用水平、违约风险及理论信用利差，选择信用

利差被高估、未来信用利差可能下降的信用债券进行投资，减持信

用利差被低估、未来信用利差可能上升的信用债券。

业绩比较基准 中债信用债总指数收益率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低于股票型基

金、混合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管理人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南方和利 A 南方和利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936 003937 

最后运作日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

总额 
27,403,533.77 份 229,159.4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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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金运作情况

南方和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2558 号《关于准予南方和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

核准，由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1 月 4 日办理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南方和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负责

公开募集。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存续期限不定，首次设立募集不包括认购资金利息共募集人民币

368,030,097.30 元，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7)第 098 号验

资报告予以验证。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南方和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368,112,925.01 份基金份额，其中认购资金利息

折合 82,827.71 份基金份额。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南方和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南方和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后，每年开放一次申购和赎回，每个开放期的起始日为

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年度对日(如该日为非工作日或无对应日期，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开放期内，投资人可

以根据相关业务规则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本基金根据认购/申购费、销售服务费收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

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在投资者认购/申购时收取认购/申购费的、不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的基金份额，称为 A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认购/申购费，而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称为

C 类基金份额。本基金 A 类和 C 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代码。由于基金费用的不同，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和

C 类基金份额将分别计算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公式为计算日各类别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发售在外的该

类别基金份额总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南方和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

关规定，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国内依法发行上市交易的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公司债券、

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次级债券、政府机构债券、地方政府债券、资产支持证券、中小

企业私募债券、可分离交易可转债中的纯债部分、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及其他银

行存款)、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工具、国债期货以及经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本基金的

投资组合比例为：债券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开放期内，本基金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国债

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持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

净值的 5%，在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受上述 5%的限制，但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国债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

易保证金后，应当保持不低于交易保证金一倍的现金。本基金不投资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可转债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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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可分离交易可转债中的纯债部分。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债信用债总指数收益率。

（二）、清算原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合同》等有关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

基金合同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本基金管理人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发布《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南方和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审议终止本

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审议议案于 2018 年 12 月 5 日通过，大会决议自同日起生效，本基金管理

人于 2018 年 12 月 6 日发布《南方和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

生效的公告》。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成

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

进行清算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三）、最后运作日及清算期间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 2018 年 12 月 6 日，清算期为 2018 年 12 月 7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4 日。

二、清算报表编制基础

本基金的清算报表是在非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参考《企业会计准则》及《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

引》的有关规定编制的。自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起，所有资产以可收回的金额与原账面价值孰低计量，负债

以预计需要清偿的金额计量，其中本基金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

后的净额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由于报告性质所致，本清算报表并无比较期间的

相关数据列示。

三、财务报告

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南方和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8 年 12 月 6 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本期末 2018 年 12 月 6 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69,848.27 

结算备付金  3,071,873.17 

存出保证金  8,6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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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资产  11,103,400.00 

其中：债券投资  11,103,400.0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1,900,000.00 

应收证券清算款  4,258,885.49 

应收利息  284,835.34 

资产总计  30,697,501.8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 债：

应付证券清算款  500,033.30 

应付管理人报酬  4,028.92 

应付托管费  1,151.12 

应付销售服务费  18.96 

应付交易费用 -

应交税费 2,661.98

其他负债  154,800.00 

负债合计  662,694.28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27,632,693.20 

未分配利润  2,402,114.40 

所有者权益合计  30,034,807.6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0,697,501.88 

注：

1. 报告截止日 2018 年 12 月 6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 27,632,693.20 份，其中南方和利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份额总额为 27,403,533.77 份，基金份额净值 1.0870 元；南方和利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基金份额总额为 229,159.43 份，基金份额净值 1.0794 元。

四、清算情况

自 2018 年 12 月 7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4 日止为本基金清算报告期，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按照法律法

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全部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

下：

（一）.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考虑到本基金清算的实

际情况，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本基金的清算费用将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二）.最后运作日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 3,071,873.17 元,结算保证金为 8,659.61 元,该款项将按照结算规则,

逐步划回托管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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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活期存款利息为 641.51 元，应收结算备付金利息为 11,021.11 元,应收结算

保证金利息为 20.12 元；上述款项预计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季度结息日划至基金托管户。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上海证券清算款为 4,258,885.49 元,该款项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划入托管户。

4、债券处置情况：最后运作日持有的 11 万张深交所债券国开 1704，截止运作终止日市值：

11,103,400.00 元，应收利息：273,152.60 元。此证券已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卖出，实际清算金额为：

11,377,534.26 元。该款项已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划入基金托管户。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未到期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款 11,900,000.00 元已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到期，

清算金额为 11,902,322.95 元，其中应收利息为 2,322.95 元。

（三）最后运作日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费为 4,028.92 元，应付托管费为 1,151.12 元，应付销售服务费为

18.96 元，该款项预计于 2019 年 1 月 3 日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增值税费为 2,661.98 元，2018 年 12 月 11 日支付增值税费 2,589.56 元，

剩余款项预计于 2019 年 1 月 10 日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银行间相关交易费用合计为 4,800 元，预计在收到相关缴费单后安排支付，

目前销户流程已在进行中。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预提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的信批费用合计为 150,000.00 元，该

款项已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支付。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到期的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500,000.00 元,已于 2018 年 12 月 6 日到期，清算

金额为 500,033.30 元，其中应付利息为 33.30 元。

（四）停止运作后的清算损益情况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清算报告期间：2018-12-07 至 2018-12-14

一、收入 10,387.52

1、利息收入 10,387.52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6,036.41

   债券利息收入 1,172.33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注 1） 3,178.78

   其他利息收入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143,954.91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基金投资收益 　

   债券投资收益 143,95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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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以"-"填列） -143,954.91

4、汇兑收益（损失以"-"填列） 　

5、其他收入（损失以"-"填列）

二、费用 235.67

1、管理人报酬 　

2、托管费 　

3、受托费 　

4、销售服务费 　

5、投资顾问费 　

6、交易费用 190.67

7、利息支出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8、其他费用（注 3） 45.0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填列） 10,151.85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10,151.85

注：

1．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为 2018 年 12 月 7 日交易所逆回购交易产生的收益，该笔逆回购已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到期且相关款项已划入托管户。

2． 其他费用为银行汇划费。

（五）停止运作后的清算损益情况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18 年 12 月 6 日基金净资产    30,034,807.60 

加：清算报告期间净收益           10,151.85 

减：赎回金额（含费用）     

二、2018 年 12 月 14 日基金净资产    30,044,959.45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截止本基金清算报告期结束日2018年12月14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

30,044,959.45元。自本次清算期结束日次日2018年12月15日至清算款项支付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利息归

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将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该

笔款项（该金额可能与实际结息金额存在略微差异），供清盘分配使用。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以及垫付

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将于清算期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六）基金清算报告的告知及剩余财产分配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将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一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清算报告公告后，基金管理人将遵照法律法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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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合同等规定及时进行分配。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备查文件目录

（1）南方和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6 日(基金最后运作

日)止期间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南方和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南方和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18 年 12 月 14 日


